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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318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编号：临 2015-044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

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8 月

6 日发出，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20 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333 号中国

平安金融大厦 3601 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17 人，实到董事 15 人，副董

事长范鸣春先生、董事吕华先生分别书面委托董事长马明哲先生、董事任汇川

先生代为参会并行使表决权，会议有效行使表决权票数 17 票。本公司部分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和《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本公司董事长马明哲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了

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15 年中期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本公司董事会对《公司 2015 年中期报告》中因执行中国财政部《企业会计

准则解释第 2 号》的有关规定所涉及的保险合同准备金会计估计变更相关内容

进行了审议，具体如下： 

本公司在计量长期人身险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准备金过程中须对折现率/投

资收益率、死亡率、发病率、退保率、保单红利假设及费用假设等作出重大判

断。这些计量假设需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确定。本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30 日根据当前信息重新厘定上述有关假设，并对未来现金流估计

予以更新，所形成的相关保险合同准备金的变动计入本期间利润表。此项变动

增加 2015 年 6 月 30 日寿险及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人民币 12,384 百万元，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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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止 6 个月期间税前利润人民币 12,384 百万元。 

本公司审计师出具了《关于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止期间会计估计变更的专项报告》。 

董事会认为本项会计估计变更是本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 号》

并基于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得信息所作出的合理调整，并同意本公司对本项会计

估计变更的会计处理。 

本公司 2015年中期报告及摘要具体内容请详见本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挂网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1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派发 2015 年中期股息的议案》 

根据本公司按照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 2015年中期财务

报表，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的 6 个月期间，本公司实现合并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346.49 亿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人民币 83.90 亿元。根

据《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规定，本公司在确定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额时，应

当按照中国会计准则财务报表下母公司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法定

盈余公积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50%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于 2015 年 6

月 30 日，母公司的股本为人民币 91.40 亿元，法定盈余公积余额为人民币 44.46

亿元，母公司需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1.24 亿元。经过上述利润分配，并结转上年

度未分配利润后，确定于 2015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可供股东分配利润额为人民

币 363.74 亿元。 

本公司决定以最新股本 18,280,241,410 股为基数，派发公司 2015 年中期股

息，每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 0.18 元（含税），共计人民币 3,290,443,453.80 元。

本公司将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 

对 A 股股东而言，本公司将根据《公司章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确定 2015 年 9 月 8 日为股权登记日。凡于 2015 年 9 月

8 日 A 股交易结束后当天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 A 股股东均有权收取本公司 2015 年中期股息，本公司 A 股股息发放日为

2015 年 9 月 9 日。 

对 H 股股东而言，本公司将根据《公司章程》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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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于 2015 年 9 月 9 日至 2015 年 9 月 14 日（包

括首尾两天）暂停办理股份过户登记，凡于 2015 年 9 月 14 日名列本公司 H 股

股东名册的 H 股股东均有权收取本公司 2015 年中期股息，有关 H 股股息支票

将于 2015 年 9 月 29 日或之前以平邮方式寄予 H 股股东。 

本公司无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表决结果：赞成 1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15 年半年度集团偿付能力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

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本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

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1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平安海外控股向陆金所控股转让普惠有限股权关联

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本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姚波先生及蔡方方

女士回避表决 

六、听取了《关于集团高管 2012 年度长期奖励结算的报告》 

根据本公司 2009 年 4 月 8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的《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奖励方案的议案》及相关规定，并经普华永

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证，本公司 2012 年度长期奖励符合支

付条件，可在 2015 年结算，具体发放情况如下：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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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姓名 职务 
应发长期奖励 

税后金额 

应发长期奖励 

缴纳个人所得税 

孙建一 副董事长、常务副总经理 375.38 307.13 

任汇川 执行董事、总经理 375.38 307.13 

姚波 
执行董事、副总经理、首

席财务官、总精算师 
75.08 61.43 

李源祥 执行董事、副总经理 55.06 45.05 

曹实凡 副总经理 37.54 30.71 

陈克祥 副总经理 37.54 30.71 

叶素兰 副总经理 35.04 28.67 

姚军 首席律师、公司秘书 35.04 28.67 

陈德贤 首席投资执行官  16.52 13.52 

金绍樑 董事会秘书 32.82 26.85 

林丽君 非执行董事 13.01 9.95 

潘忠武 职工代表监事 5.90 4.56 

王利平 已退任副总经理 73.00 40.75 

孙建平 已退任职工代表监事 55.33 45.27 

赵福俊 已退任职工代表监事 21.28 11.46 

注：本表数据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 2012 年报告期内的任职期间统计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全面洗钱风险评估工作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明确公司交易审批权限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升本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和效率，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修订以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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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内部部门职责分工调整，本公司对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制定的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进行了相应修订并对本公司信息披露的具体工作流

程作出进一步明确，具体为： 

（一）定期报告的披露 

本公司定期报告应当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由董事会秘书及/或公司

秘书安排发布，并于发布后及时向全体董事和监事报告。 

（二）临时报告的披露 

1、对于本公司日常临时公告，如保费公告、子公司定期报告、股东大会或

董事会审议通过事项的后续进展公告等，由董事会秘书及/或公司秘书审核通过

后安排发布，并于发布后及时向全体董事和监事报告。 

对于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需要经由董事会、监事会及/或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告

事项，在经董事会、监事会及/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由董事会秘书及/或公司

秘书安排发布，并于发布后及时向全体董事和监事报告。 

2、对于重大、疑难、无先例的临时公告事项，本公司可建立信息披露事务

工作组，公告内容经信息披露事务工作组审核通过后，由董事会秘书及/或公司

秘书安排发布，并于发布后及时向全体董事和监事报告。 

信息披露事务工作组由担任下列职务的人员组成：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首席财务官、首席律师、董事会秘书及公司秘书。 

如遇特别紧急情况，上述临时公告可直接由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及任意两

名执行董事审核通过后，由董事会秘书及/或公司秘书安排发布，并于发布后及

时向全体董事和监事报告。 

（三）突发事件处理 

如遇可能对本公司股价产生重大影响的突发性事件，本公司需要发布澄清

公告或补充公告的，董事会秘书及/或公司秘书应及时向信息披露事务工作组进

行汇报并根据其决定起草公告并安排披露，并于披露后及时向全体董事和监事

报告。 

修订后的《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全文请详见本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挂网公

告。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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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赞成 1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上述第一、二、五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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